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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穗花市监处字﹝2019﹞874 号

当事人:周城

2019 年 9 月 19 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广州市和

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举报线索，对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前进

村石东队新村 9 巷 2 号一楼的一皮具加工厂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未

领取营业执照，正在生产印有“ ”标识手提包。现场查获印有“ ”

商标的手提包成品（大）1026 个、半成品 509 个，手提包成品（小）

30 个。“ ”标识与“ ”注册商标相近似，当事人无法提供商标

权利人的授权使用许可证明备查。我局于当日对当事人立案调查。

经查明：当事人通过调转注册商标图形上阴影部分方向的方式，

将注册商标“ ”变形为“ ”标识并使用在其生产的手提包上（详

见案卷），“ ”与高雅德圣奥诺雷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

外观图形均高度近似。9月19日我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

查时，共发现上述标有“ ”标识手提包成品（大）1026个、半成

品509个，标有“ ”标识手提包成品（小）30个。当事人未销售过。

由于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订单合同和销售单据，无法计算当事人商标侵

权违法经营额。

“ ”注册商标是高雅德圣奥诺雷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并被核

定在国际分类第 18 类的手提包等商品上使用，专用期限自 2011 年

03 月 07 日至 2021 年 03月 06 日，注册号是 8064481，该注册商标专

用权受法律保护。

对于上述违法事实，我执法人员收集的证据如下：

证据 1、2019 年 9 月 19 日，我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现场实施

检查时制作的《现场调查笔录》1 份，穗花市监执一扣字[2019]B-16

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 份，证明了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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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查及扣押侵权商品的行为符合法定程序要求。

证据 2、2019 年 9 月 23 日，当事周城来执法一科接受调查询问

时提供的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1 份，询问笔录 1 份，证明了当事人周城

的身份及其前来我局接受调查处理的合法性，以及当事人生产印有

“ ”商标的手提包的违法事实。

证据 3、上海贞观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 1 份，证明

当事人未取得“ ”商标权利人的授权。

证据 4、上海贞观知识产权有限公司提供的“ ”商标注册证复

印件 1 份，证明“ ”商标已由该司在我国注册，该注册商标受法

律保护。

证据 5、上海贞观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出具的投诉材料 1 份，证明

上海贞观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受高雅德圣奥诺雷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处

理相关侵权行为事宜。

证据 6、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情况、产品拍摄的照片 9 张，

证明了当事人生产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手提包的违法事实。

以上证据 1-2、6 由当事人周城签名签章确认，证据 3-5 由上海

贞观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出具提供。当事人对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合法

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本局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穗花工商听告字

（2019）第 0201909210000169-00008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本局认定当事人在其生产的手提包上使用与“ ”注册商标近似

的“ ”标识。经我局认定，印有“ ”标识的手提包成品（大）

1026 个、半成品 509 个，标有“ ”标识手提包成品（小）30 个为

侵权商品，当事人生产的印有“ ”标识的手提包的行为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二)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

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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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规定所指的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规定所指的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行为，构成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行为。

对当事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六十条“ 有本法第五十七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

为之一，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

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

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

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

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

册商标专用权

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和第六十一条“对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查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并处罚如下：1、没收并销毁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标识

手提包成品（大）1026 个、半成品 509 个，标有“ ”标识手提包

成品（小）30 个；2、罚款 30000 元。

当事人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末日为节假日顺延），

到《广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指定的银行网点缴纳罚款。到期不

缴纳罚款的，本局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广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花都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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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和《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

公示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本局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门户网站、专业网站等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复议机关地址和电话如下：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地址：广州市天河路 112 号广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电话；020-85596340；

花都区人民政府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 89 号花都区人民

政府办公大楼 425 室，电话：020-36898073。

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0 月 28 日


